
 

指定顾问 

高管减持表-NA3 

  
  
本表格须由获提名顾问的正式授权人员，在任何获提名顾问的合资格行政人员离职时，按照《获提名顾问规则》填写。 
  
指定顾问全名： 

  

  
如果您想更详细地讨论行政申请或标准，请联系 AEM 法规 aferl.com 网站或+852 65525059。 
  
一、离职高管全名： 
  

姓名： 出发日期： 

    

    

    

  
二、剩余合格高管确认： 
（如有必要，请另页填写） 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签字：日期： 

    
  
  

  
请将此表格的电子版本寄回：aferl.com网站 

 

亚洲汇储香港分行资产和股权交易市场徽章、徽标和 AEM 是资产和股权交易市场的注册商标。版权所有亚洲汇储香港分行 

 

 

 

 


